
资格审查工作承诺书

邻水县政府采购中心:

我参与 医用设备一批(二次)采购项目(采购编号:N5116232026000015)。我确认：自己身体

健康，无重大疾病，具备有关政府采购的政策水平和对本项目的业务审查能力。

我郑重承诺：我的资格审查基于对采购（或招标）文件的全面熟悉和充分理解，资格审查活动中

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规规定，按照以下程序、遵守以下纪律：

一、我与本项目及相关当事人无利害关系 , 三年内未曾在参加该采购项目的投标人中任职（包括

一般工作）或担任顾问，配偶或直系亲属未在参加该采购项目的投标人中任职或担任顾问，未与参加

该采购项目投标人发生过法律纠纷，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资格审查的情况。若存在以上情况，主

动提出回避。

二、了解、熟悉采购（或招标）文件及项目的实际需求。

三、资格审查。依据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的规定，对响应（投标）文件中的资格证明、投标保证

金等进行审查，以确定投标人是否具备参与资格。

四、解释、澄清有关问题。对投标文件中资格审查含义不明确、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

文字的内容，可以以书面形式（应当由资格审查小组签字）要求投标人做出必要的书面澄清、说明或

者纠正。

五、出具《资格审查报告》并签字确认。

六、资格审查过程中，关闭通讯设备，不得与外界联系。因发生不可预见情况，确实需要与外界

联系的，应当有监督人陪同。

七、遵守邻水县政府采购中心相关管理规定。

特此承诺

资格审查小组成员(签字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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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05月0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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